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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落实不动产登记领域营商环境

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人民法院、税

务局、银保监分局：

为全面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根

据《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22 年全区持续优化营商环

境工作要点的通知》《国家税务总局 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深化

信息共享 便利不动产登记和办税的通知》等工作要求，现就优化

不动产登记办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全面实施不动产登记、房屋交易监管、税收征缴线上“一网

通办”，线下“一窗受理、并行办理”，实现企业办事“进一个门、

在一个窗口、交一套材料、跑一次路”。简化不动产非公证继承手

续，对办理不动产登记涉及的部分事项试行告知承诺制，优化破

产企业土地房产处置程序，进一步深化政企信息共享，5 类 15 项

高频业务实现“跨省通办”。

二、主要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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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快实行“一网通办”。要依托宁夏政务服务平台，

实现办理不动产登记涉及的政务信息共享和核验，可通过部门共

享获得的资料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供。税务部门要优化系统功能和

业务流程，利用共享信息和不动产登记系统推送信息进行税款征

收，并及时推送完税信息，逾期未完成税款征收的，登记部门按

退件处理。办理转移登记和抵押登记时，推行结构化表格代替备

案商品房买卖合同和抵押合同、借款合同。加快电子证照数据共

享应用，对政府部门核发的且已归集到宁夏电子证照库的电子证

照，通过调用电子证照数据，实现材料免提交；对政府部门核发

且已纳入自治区数据共享交换平台（系统）的电子证照，可通过

“扫码亮证”，实现纸质证照免提交。深化不动产登记“互联网+”

建设，2022 年 10 月底前实现更正登记等 5 类 15 项高频业务“跨

省通办”。

（二）简化不动产非公证继承手续。法定继承人或受遗赠人

到不动产登记机构进行登记材料查验，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，第

二顺序继承人无需到场，无需提交第二顺序继承人材料。登记申

请人应承诺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效，因承诺不实给他人造成损

失的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（三）试行部分事项告知承诺制。办理不动产登记时，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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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因特殊原因确实难以获取死亡证明、亲属关系证明材料的，可

以书面承诺代替死亡证明、亲属关系证明，并承诺若有隐瞒实际

情况，给他人造成损失的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（四）优化破产企业土地、房产处置程序。房地产企业破产

案件中因债务人资料缺失或第三方机构（如设计、勘察、监理等

单位）不配合竣工验收等情形导致无法办理竣工验收的建设工程，

经委托有关专业机构对工程质量进行安全鉴定合格后，可办理不

动产登记。

（五）推行不动产登记责任保险制度。为有效降低不动产登

记工作风险，提高不动产登记公信力，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质效，

依据国家有关规定，鼓励推行以购买商业保险的方式，推动建立

不动产登记责任保险制度，实现不动产登记错误赔偿和追溯机制，

保障不动产登记工作人员合法权益不受损。

（六）试行交地即发证、竣工即登记服务模式。有条件的市、

县（区），可以结合实际创新“交地即交证、竣工即登记”服务新

模式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将地籍调查和不动产登记工作向前延伸到

土地供应和竣工验收环节，采取提前介入、并联作业等方式，将

地籍调查和内业审核同步提前，实现土地交付、竣工验收和不动

产登记的“一站式”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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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各市、县（区）要充分认识优化不动产登记办理对营造良好

营商环境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履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改革主体责

任，做好窗口建设、数据整合、地籍调查、信息系统完善等方面

的经费保障，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。要建立部门协调

机制，相关部门要按照任务分工，密切配合、主动担当，切实抓

好工作落实，确保优化营商环境不动产登记办理目标任务圆满完

成。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将会同有关单位加强工作督导，开展经常

性的业务指导，帮助市、县（区）及时化解工作中的矛盾和困难；

同时要建立健全情况通报制度，对工作措施不到位、工作质效不

明显的地方进行通报曝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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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宁夏回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

2022 年 5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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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23 日印发


